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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记说事儿04 2025.02.28/星期五/责任编辑：周超君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陶晨

明明收了还款，却再次向借款人催讨；明明不是出借人，却拿着借条提起诉讼；明明没有债务
关系，却造假进行民事调解……

种种异常表现，最初可能不够引人注目，但总归会留下些蛛丝马迹。最终，这些打“假官司”
的人，赤裸裸地暴露在司法机关的视野里。

陈某就是其中一人，并因此付出代价——领到一张“不诚信罚单”，罚款8万元。为了这一
刻，债务人童某整整等了10年。赵记说事儿

近年来，在各类民事案件中，诉讼参与人在法
庭上进行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据的现象屡见不
鲜。但事实证明，纸是包不住火的。

不久前，身在外地的孙某也收到了一张司法罚
单：罚款10万元。

事情得从几年前开始说起。2017年3月，孙某
拿着一张借条，对吕某提起诉讼，要求其偿还借款
3万元及相应利息。

因吕某未出席庭审，同年 5月，法院作出判
决，支持了孙某的诉讼请求。

“我不认识孙某，也未向她借款，当时借条上
的出借人一栏是空白的，实际出借人为林某。”
2022年，得知自己成为被执行人的吕某来到市人
民检察院反映。不仅是吕某，还有其他借款人也反
映了类似情况。

“看似普通的民间借贷，居然藏着这么多隐
情。”恰巧，吕某口中的林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
机关抓获。检察官决定立即向林某调查核实。林某
交代，当时吕某等人向他借钱，他因担心对太多借
款人提起诉讼，可能被法院列入职业放贷人名单，
所以找朋友孙某作为出借人，提起诉讼。

同时，检察官也找到了身在外地的孙某。孙某
也承认自己并非出借人。

经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后，法院对
5起民间借贷案件进行再审。法院认为，这些案件
中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为林某，孙某和借款人之间并
不具有借贷关系。孙某明知自己并非实际出借人，
仍虚构借贷关系，持借条向法院提起诉讼，导致原
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

最终，法院裁定撤销5起案件的民事判决，并
对孙某作出司法处罚。

她不是实际出借人

虚假诉讼，是指行为人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
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案件
基本事实，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
益，妨害司法秩序的；或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基于
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调解书及公证债权文
书，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
异议、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行为。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
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
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
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怎么突然多出来债务，而且是抵押优先受偿
的，双方还调解得这么快！”2022年 7月，多名债权
人向市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反映，他们的债务人
杨某多了一笔“奇怪”的债务。

经了解，杨某夫妇二人经商失败，深陷多宗官
司。多名债权人对其提起诉讼，要求偿还债务。其中
还有杨某的亲戚王女士。她对杨某提起诉讼，要求偿
还借款300万元。

王女士称，杨某和她之前签订了《房地产抵押借
款合同》，并进行了公证。合同约定，杨某以上海一
套房子进行抵押担保向王女士借款300万元，并出具
借条。

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之
后，涉案房产被拍卖，王女士优先受偿，拿到了300
万元。

通过调查，检察官发现，“王女士和杨某之间不
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涉案300万元‘借款’并未真实
交付，转账形成完整的资金闭环，系走账行为。”检
察官认为，这笔债务涉嫌虚假诉讼。

果然，随着调查的深入，王女士和杨某都承认了
债务作假。原来，杨某想稀释债权，利用抵押优先受
偿的原则，虚构了上述民间借贷关系。

检察官认为，当事人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向法院起
诉，扰乱司法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向法院发
出再审检察建议。

最终，法院再审判决撤销之前的民事调解书。
杨某伪造的虚假借款还不止这一笔。差不多相同

时间，她和另一名亲戚赵某伪造了 400万元的借款，
并以另一套房子作抵押。后来，赵某也优先受偿了
400万元的“债权”。

鉴于3人情节严重，司法部门还追究了他们的刑
事责任。最终，3人因虚假诉讼罪分别被法院判处刑
罚，并处罚金。

检察官提醒，真相永远不会“沉默”，以侥幸心
理恶意利用国家司法制度实现个人非法目的，不仅侵
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破坏了社会诚信，损
害了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信，最后只会受到法律的
严惩。不法分子的借贷套路层出不穷，广大人民群众
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有贷款需要请选择正规贷款途
径，如遇到非法放贷、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侵害，
请保留借款证据并及时报警寻求援助。发现虚假诉讼
案件侵犯自己个人利益时，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
监督。

他们之间的债务
是假的

童某和陈某都是温岭本地人。2013 年 3
月，童某向陈某借款 50 万元，约定月利率
2%，并出具了借条。同时，阿文、阿平、阿遥
三人为这笔借款提供担保。

2013年 12月，陈某把童某及 3名担保人一
起诉至法院，要求童某偿还借款 50万元及利
息，并承担律师费，3名担保人承担连带担保
责任。

开庭时，童某一方却有不同说法。他们拿
出几笔转账记录，辩称在开庭前已经向陈某还
款 31.5万元，其中阿平归还了 5万元，26.5万
元则由阿遥汇入陈某指定账户应某处。然而，
陈某只承认收到阿平还来的 5万元，并表示不
认识应某，也未收到26.5万元转账。

“明明是他让我们转给应某的，我们都不认
识这个人！”法庭上，童某一方极力主张这钱是
在陈某授意下打款给应某，却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陈某和应某之间的关系。

2014年，一审法院只认定了阿平还款的 5
万元作为利息，判决童某偿还陈某借款50万元
及剩余利息、律师代理费，阿平等 3人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判决后，陈某申请执行，童某和3名担保人

都成了被执行人。“我陆陆续续在还这笔钱，但
不该我还的，我不认！”童某一直不甘心，他知
道应某是关键人物，从未放弃寻找对方。

直到2023年，童某有了重大发现：应某和
陈某曾“出现”在同一场诉讼中。判决书显
示，应某曾经是陈某的员工。

2023年 2月，童某来到市人民检察院民事
检察部门反映监督线索。由于一审判决后童某
等人并未经过上诉、再审，按照程序，不符合
案件受理条件，但考虑到该案涉及虚假诉讼的
可能性很大，收到线索的检察官当即对童某提
供的信息进行了调查核实。

检察官调取了应某的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
明，发现 2009年 11月至 2014年期间，应某养
老保险的缴费单位为陈某所开设的鞋料厂，这
一时间和童某主张的还款时间吻合。为了进一
步明确转账资金用途，检察官多次前往应某户
籍信息上登记的住址，走访周边邻居，终于找
到了应某。

应某称，当时他给陈某打工，在陈某的授
意下办理了一个银行账户，该账户平常都是陈
某在使用，“那笔钱打进我的账户，我都取出来
给他了。”

检察官认为，综合各项证据，可认定当初
阿遥转账给应某的 26.5万元就是归还陈某的借
款。陈某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司法秩序，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

2024年，市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受理此案，
并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了再审
检察建议，裁定对该案进行再审。

法院认为，陈某在原审中隐瞒借款已部分
归还的事实，持借款金额虚高的借条起诉，导
致原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

最终，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生效民事判
决，原审被告童某偿还陈某借款本金19.44万余
元及利息、律师代理费，原审被告阿文、阿
平、阿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同时，针对陈某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还款
事实的隐瞒行为，法院对其作出罚款 8万元的
处罚。

“假官司”暴露了

26.5万元，真还了！

新华社 发


